
實施計畫附件1

臺南市安定區南興國民小學114學年度辦理課後社團實施計畫

經114年10月13日社團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

壹、依據: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14年9月8日南市教安(一)字第1141243846號函修正之臺南市立高級中
等以下學校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。

貳、目的:為因應社會變遷、注重個別差異且促進兒童發展多元智慧與能力,統整學習經驗充實生
活知能並培養品德實踐力,開放學校空間與資源與社區共享之原則下,訂定本計畫。

參、組織與職務分掌:

一、課後社團定義:

(一)由本校主辦,經社團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設立之課後社團。

(二)指導教師聘任經社團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,以具專長之校內教師為原則,如有需要遴

選校外具專業能力及教學經驗之師資,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後社團活動實

施要點第七點辦理。

(三)課後社團活動經費本使用者付費原則,由參加本校課後社團之學生平均分攤,且需事

前取得家長同意。收費項目得包含講義教材費、學習材料費、活動指導費等,且以
「代收代付」方式,納入本校公庫專款專用,其管理及支用依據校內會計相關法規。

二、依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第六點,社團委員會會議研商推動

學生課後社團活動事項,包含行政策畫及招生、審核及遴聘師資、審核教學內容、評鑑教

學成果等。

三、社團委員會會議成員:校長、各處室主任、會計室主任、教師代表、家長代表,業務承辦
人員擔任執行總幹事。

四、課後社團指導老師應於每學期課程結束後二週內將活動成果提交,由社團委員會會議對課

後社團進行評鑑,作為持續經營之參考。

五、辦理處室:

教務處:學藝性社團(如語文類、科學類)、資賦優異或特殊教育類社團為原則。

學務處:才藝性社團(如音樂類、表演團隊類、視覺藝術類)、體育性社團(如球類、田徑

類)為原則。

總務處:租借場地性社團活動為原則。

肆、、活動內容:以多元活潑、培養才藝基礎能力為原則,且不得藉由課後社團名義進行正式課程加
深、加廣或補救教學。實施內容分述如下:

一、辦理對象:本校學生,自由報名參加。

二、編班方式:每班以15人為原則。各班報名人數不足15人者,依實際人數辦理或不開班。

三、辦理時間:每週三 12:40~15:00。
四、場地使用:各社團活動教室或場地,詳如附件。

伍、學生收費原則:

一、學校課後社團活動經費本於使用者付費原則,由參加該課後社團之學生平均分攤,且須事

前取得家長同意,不得巧立名目變相收費。

二、以「代收代付」方式,納入學校公庫專款專用,其管理及支用依據校內會計相關法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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